
8.《哥林多前書第七章 1-16》── 論婚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組長本】 

前言:  

保羅在哥林多教會的書信中回覆了信徒寫信詢問的一些事。從信中答問所用的字眼“論到”，我們可

以歸納出所問的題目有：婚姻（7:1）、童身（7:25）、吃祭偶像的物（8:1）、屬靈的恩賜

（12:1）、給耶路撒冷教會的捐款（16:1）、和亞波羅（16:12）。保羅從這一章開始回答哥林多教會

在信上所提出的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保羅對婚姻的看法：「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說男不

近女倒好。」(7:1) 哥林多教會認為做一個好的基督徒就要拋棄一切肉體的慾望，不應該結婚，保羅

便在信中提出男人不結婚就更好了。到底保羅主張獨身還是婚姻? 

哥林多人的提問深受希臘化思想所塑形：一來是希臘哲學傳統向來關懷倫理生活，二來是禁絕性事乃

希臘化宗教中普遍的習俗，認為接近神聖領域之前切須禁絕性事。保羅原則上讚揚獨身生活，但他不

是極端禁慾主義或獨身主義者。因為保羅談起獨身生活時，也強調健全家庭倫理的重要性(弗 5;22,23,

西 3:18-25)。保羅對獨身生活的贊成充分表現了他對基督的忠誠與熱情。 

【問題討論】 

1.請讀哥林多前書 7:1-3保羅說:男女不親近沒有親密關係也是好的，因為當時哥林多盛行兩種論調，

一是縱慾主義，二是禁慾主義，保羅不支持這以上兩種。「但要免淫亂的事，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；

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。」(7:2) 這裡好像是說，你要有妻子或丈夫( 結婚)，只是為了避免淫亂的

事情。其實，從《哥林多前書》前面幾章我們知道，當時社會淫亂的事情非常氾濫，所聽見、看見的都

是與淫亂有關東西，而且他們覺得那是沒有所謂的，所以在這樣的氛圍下，保羅一開始便說要避免淫亂

的事情，男子當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當有自己的丈夫，我們應當結婚，因為在婚姻的關係裡就是最基本

的保護。 

「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；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」(7:3) 合宜之分的意思，就是義務。丈夫要對妻

子盡義務，妻子所需的丈夫要盡力地提供。在婚姻的關係裡，夫妻彼此之間身體上、性的需要，都要用

合宜之分，也要用一個承擔義務的態度去對待對方。所以夫妻之間有一個基本的態度，就是互相來承

擔，我承擔你的需要，你也來承擔我的需要；而且特別是丈夫要用合宜之分來對待妻子，這裡是先提到

妻子的需要和權利，然後才提到丈夫的權益和需要。保羅在提醒我們作丈夫的要先承擔妻子，滿足妻

子，因為夫妻之間的問題，主要原因都是在丈夫身上。 

◎請問: A.在哥林多教會有情慾事件，這跟東南亞的文化習性是否也有類似事情呢? 男人婚後在職場社

交風花雪月的應酬，是否也是理所當然的呢?  B.現代人的婚姻觀，對於盡義務的態度是如何? 丈夫需

要完全承擔家中的經濟嗎?而妻及的義務又是什麼呢? C.你認為一定是男主外；女主內嗎? 

【組長: A.“男不近女”不是指男女普通的接近，而較可能指男女肌膚之親的事說的。大概哥林多人曾

經在信中提到關於夫妻性生活的禁制問題。保羅首先表示，他認為男女節制肉慾，在原則上是好的。但

男女嫁娶而過正常的生活，是防止落入淫亂的好辦法，所以下文跟著就講到夫妻該怎樣同居的問題。B.

在第 3節中提到夫妻的相處之道，丈夫應當不虧待妻子，妻子也應如此對待丈夫。保羅提到的是夫妻雙

方都要在婚姻裏面盡到自己的責任，要互相尊重，愛護，體諒，不能自私自利，如此婚姻生活才可以幸

福。】 

2.按使徒保羅的意思，結婚可以減少犯淫亂的罪的機會。反之，不合理的禁慾，倒可能增加受試探的機

會。「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」



(7:4) 在身體和性的需要上，每一個人都沒有自己的管轄權，管轄權已給予配偶，好像鑰匙是在配偶身

上，只有他/她才可以開啟和關上。這裡也是先提到妻子，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，我想是因為

妻子在這一方面常常會用『關門』的方式來拒絕丈夫。所以夫妻之間要合一，就必須先放下自己的主

權、自己的自由。這裡告訴我們，如果要進入婚姻，我們就要有一個心態，就是要放下自己的主權。夫

妻不可彼此虧負，除非兩相情願，否則暫時分房是為了要專心禱告方可；以後仍要同房，免得撒但趁著

你們情不自禁，引誘你們。 (7:5) 虧負的意思就是剝奪對方的權利和好處…。 

◎請問: A.保羅教導妻子及丈夫都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，若是彼此都沒有主權，那誰有主權?   B.

夫妻可以分房睡嗎? 為什麼? 夫妻分房的原則是什麼?         

【組長: A.夫妻分房要有三個條件，第一是兩廂情願，雙方都同意；第二是暫時分開，時間是短暫的，

而且是有目的的；第三是為了專心禱告，這是屬靈的目的。夫妻和諧的性生活是一個保護，而且是互相

尊重、平等，這是在婚姻關係裡基本上的態度，並且不要給撒旦留地步。】 

3.請讀哥林多前書 7:6-9大部分人是需要進入婚姻的，因為性慾是很自然有的，很想進入同伴的關係裡

也是很自然的；但是有一小部分的人是適合獨身的，這是特別的恩賜，他們很會安排自己的生活，很會

享受自己個人的時光所以保羅說，按著你本身的恩賜，你知道選擇未來的方向。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

婦說，若他們常像我就好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與其慾火攻心、倒不如嫁娶為妙。(7:8) 

保羅不是對著那些沒有嫁娶的人說，而是對著那些曾經有夫妻關係的寡婦說，如果你們覺得自己禁止不

住的話，就可以嫁娶，不然你們就好像我就好。 

◎請問: A.進入婚姻是自然的律之外，保羅提及獨身是恩賜，你認為與現今許多不婚者的狀況是否可以

相提論? B.時下不少的年輕人不婚的原因是什麼? C.80後道德更加開放，許多年輕人以同居方式當

『試婚』或『不婚只同居』這樣的試婚會使未來的婚姻更美滿嗎?  

【組長: A. 現今不婚的因素比以前更加的複雜，除了男女平等的口號出現後，女人的意識抬頭之外，

女人的獨立自主性比以往更強，Ｃ.聖經說：「婚姻，人人都當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穢；因為苟合行淫的

人，神必要審判。」(來十三 4) 經常，我們看這個經文只有看到前半部，但是請注意，聖經說得很清

楚：「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審判。」因此，婚前是不可同居的。同居，是指兩個相愛的人暫時居住在

一起。同居跟結婚不一樣，結婚是獲得了法律的承認的夫妻關係，不可以隨便解除關係而必須要通過一

定的法律程序;而同居是不被法律承認的一種行為，可以隨時出於當事人的意願而終止關係。同居各方

都沒有任何法律保障。試婚者都抱著最終走向婚姻的共同目標，會像真夫妻那樣盡力維護兩人關係;而

部分同居者之間可能沒有婚姻承諾，不合則分，因此一旦遇到問題，就想要放棄。】 

4.「至於那已經嫁娶的，我吩咐他們；其實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說：妻子不可離開丈夫，若是離開

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。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。」(7:10-11) 吩咐就是命令的意思。保羅強

調，那不是我的命令，是主的命令，是耶穌所命令的，在福音書裡，耶穌很清楚地說不可離婚，對於已

婚的基督徒來說，這是最基本的原則。如果妻子在不清楚真理的情況下跟自己的配偶離婚，就不可以再

婚，或者他要跟之前的配偶和好；同樣丈夫也不可與妻子離婚。 

◎請問: 基督徒可以離婚嗎？你認識現實中離婚的基督徒夫妻嗎？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，離婚是可以接

受的?                

5. 請讀第 12節至第 16節『12至於其他的人，主沒有吩咐什麼，但我要說，如果某弟兄的妻子不信

主，但樂意和他同住，他就不應離棄妻子。 13同樣，如果某姊妹的丈夫不信主，但樂意和她同住，她

就不應離棄丈夫。 14因為不信的丈夫因妻子而得以聖潔了。同樣，不信的妻子也因丈夫而得以聖潔



了。否則你們的孩子就是不潔淨的，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。 15倘若不信的一方堅持要離開的話，就讓

他離開好了。無論是弟兄或姊妹遇到這樣的事情都不必勉強。上帝呼召我們，原是要我們和睦相

處。 16你這作妻子的，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這作丈夫的，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』 

保羅指出如果配偶不信主，只要不信的配偶情願跟這個已信主的配偶住在一起，就不要離婚。經文說

「聖潔」是指「分別為聖歸主」的意思，不信的配偶會因著信主的配偶而屬於神。所以我們要用新的眼

光來看待我們的親人，不管我們的配偶和家族信不信主，因為我們的信主，他們也會成為聖潔，被分別

出來屬於神，這是我們的屬靈確據，也鼓勵我們更有信心向他們傳福音。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，就

由他離去罷！」(7:15) 我們都是自由的，如果不信的那一方要求離婚，我們可以被動地接受，我們不

必拘束，因為我們不是奴隸，我們在神面前不用負擔婚姻破裂的責任。◎請問: 保羅認為基督徒不可以

離婚，除非其中一方犯了姦淫。但在此處卻贊同不信主的可以離去，為什麼呢?在你的周遭有這樣的離

婚事發生嗎? 

【組長: A. 現今不婚的因素比以前更加的複雜。但是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，神要我們在婚姻上有

平安，而不是要我們在婚姻裡承受很多爭執、煩惱和壓力不要把這重擔背在自己的身上，婚姻不是你用

來傳福音的工具，我要你在婚姻裡面和睦，如果這個不信的人堅持要離婚就離婚吧。因為信仰及價值觀

的不同。】 

 

 

【附註: 1.華人基督徒查經資料網站: 黃迦勒《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──哥林多前書註解》 

             2. 『使徒保羅論哥林多教會中的婚姻與獨身議題』 


